
中原数字产业园（西园）项目（W01至 W05、地下车库）泛光照明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豫工程 20240532001）

       
项目所在地区：河南省

一、招标条件

    本中原数字产业园（西园）项目（W01至 W05、地下车库）泛光照明工程已由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492万元，招标人为郑州文华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中原数字产业园（西园）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经中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批准，占地面积约 46110㎡，总建筑面积 209433.26㎡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中原数字产业园（西园）项目（W01至 W05、地下车库）泛光照明工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中原数字产业园（西园）项目（W01至 W05、地下车库）泛光照明工程)的投标人

资格能力要求：1.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同时具有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和照明工程设计专项乙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

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技术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2.拟派项目经理要求：须具有在投标企业注册的有效的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及企业出具的无在建工程承诺书；提供与投标企业签订的有效的劳动

合同及投标企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证明材料。

注：根据住建部建办市[2021]40号文规定，提供一级注册建造师证电子注册证书，打印电

子证书后，须在个人签名处手写本人签名。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电子证书均为无效：1）

未手写签名；2）手写签名与签名图像笔迹不一致；3）电子证书的使用有效期过期。电子证

书使用时限为 180天，但使用时限距注册专业有效期或建造师满 65周岁不足 180天的，使

用时限截止日期以注册专业有效期截止日期或建造师满 65周岁当日为准。超出使用时限的

电子证书无效，需重新下载电子证书并再次确认使用时限。

3.业绩要求：投标人须提供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以来、拟派项目经理自 2021年 1月 1日

以来已完成的单份合同金额不低于 390万元的类似项目泛光照明工程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



和内容为准，须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和竣工验收相关材料(指须至少经泛光照

明工程的发包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有效证明材料)，上述材料须能

单项或组合证明投标人提供的业绩符合要求；投标人业绩和项目经理业绩不可重复使用，投

标人须对业绩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招标人有权予以核实）。

4.财务要求：投标人须提供 2023年度完整的经第三方机构审计的财务报告（含三表一附注）。

5.信誉要求：5.1投标人提供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冻结、接管、

破产状态，近三年（2021年 8月 1日至今)无严重违反合同和重大工程质量及安全生产事故

的书面承诺（加盖企业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章，格式自拟），若发现投标人有包括但不限于

上述任何弄虚作假行为，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向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建议予以处理，

由此引起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2参加招标活动前三年内（2021年 8月 1日至今)，在经营和招投标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声明函（加盖企业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章，格式自拟）。

5.3本次招标不接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投标单位。投标人须提供公告发出日期后

加盖企业公章的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及授权委托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网站查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结论相关

网页查询页（须显示查询日期和结论,查询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后，项目评审结束前）。

经查询上述单位和人员中存在失信记录的将被取消投标资格（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将在开标后

进行网上即时查询，即时查询信用结果作为最终资格审查依据）。

5.4根据全国检察机关的统一要求，自 2018年 8月 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停止行贿犯罪档

案查询工作，投标人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进行查询（包括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及授权委托人行贿查询），并提供相关网页查询页（须显示

查询日期和结论,查询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后，项目评审结束前）且加盖企业公章。经

查询存在违法行为的将被取消投标资格（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将在开标后进行网上即时查询，

即时查询结果作为最终资格审查依据）。

6.其他要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投标；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同时

参加投标；经查询存在上述情况的将取消所有关联单位的投标资格（提供加盖企业公章的“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打印页，包含“企业基本信息”和“股东及出资信息”）。

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08月 27日 00时 00分到 2024年 09月 02日 23时 59分

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本项目的投标单位，请于 2024年 8月 27日至 2024年 9月 2日（北

京时间，下同）登录“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www.hnggzy.net/）”，凭企业身份

认证锁（CA密钥）下载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9月 19日 09时 00分

递交方式：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电子上传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9月 19日 09时 00分

开标地点：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远程开标室（七）-2

七、其他

    1.招标条件

中原数字产业园（西园）项目：W01至 W05、地下车库已经中牟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 2019-

410122-86-03-018322号文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郑州文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

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泛光照明工程施工进

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中原数字产业园（西园）项目（W01至 W05、地下车库）泛光照明工程

2.2项目编号：豫工程 20240532001

2.3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2.4建设地点：郑州市中牟县金水大道南辅路以南，牡丹一街以西，富贵三路以北，锦荣路

以东。

2.5建设规模：中原数字产业园（西园）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经中牟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批准，占地面积约 46110㎡，总建筑面积 209433.26㎡。

2.6招标范围：本项目招标文件、图纸、工程量清单及补充答疑（如有）范围内的所有工作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图纸的深化设计；装饰灯具、控制箱、线缆、楼体立面亮化多媒

体演示方案等泛光照明工程的设备采购、安装、检测、调试、试运行、软件的编制、技术服

务和培训、相关手续的办理、质量保修期内的维修服务等。

2.7计划工期：120日历天。工期已包含高（中）考、雨（汛）季、扬尘管控停工、节假日、



农忙、各类重大活动停工期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且包含建设单位组织的停止点检查、工地

开放日等活动的影响。

2.8质量要求：合格，工程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规范和标准，配合总包达到“中州

杯”标准。

2.9安全要求：杜绝人身伤亡事故。

2.10质保期：2年。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同时具有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和照明工程设计专项乙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技术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拟派项目经理要求：须具有在投标企业注册的有效的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证

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及企业出具的无在建工程承诺书；提供与投标企业签订的有效的

劳动合同及投标企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证明材料。

注：根据住建部建办市[2021]40号文规定，提供一级注册建造师证电子注册证书，打印电

子证书后，须在个人签名处手写本人签名。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电子证书均为无效：1）

未手写签名；2）手写签名与签名图像笔迹不一致；3）电子证书的使用有效期过期。电子证

书使用时限为 180天，但使用时限距注册专业有效期或建造师满 65周岁不足 180天的，使

用时限截止日期以注册专业有效期截止日期或建造师满 65周岁当日为准。超出使用时限的

电子证书无效，需重新下载电子证书并再次确认使用时限。

3.3业绩要求：

投标人须提供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以来、拟派项目经理自 2021年 1月 1日以来已完成的

单份合同金额不低于 390万元的类似项目泛光照明工程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和内容为准，

须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和竣工验收相关材料(指须至少经泛光照明工程的发包

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有效证明材料)，上述材料须能单项或组合证

明投标人提供的业绩符合要求；投标人业绩和项目经理业绩不可重复使用，投标人须对业绩

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招标人有权予以核实）。

3.4财务要求：投标人须提供 2023年度完整的经第三方机构审计的财务报告（含三表一附

注）。

3.5信誉要求：

3.5.1投标人提供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冻结、接管、破产状态，



近三年（2021年 8月 1日至今)无严重违反合同和重大工程质量及安全生产事故的书面承诺

（加盖企业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章，格式自拟），若发现投标人有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任何弄

虚作假行为，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向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建议予以处理，由此引起

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3.5.2参加招标活动前三年内（2021年 8月 1日至今)，在经营和招投标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记录声明函（加盖企业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章，格式自拟）。

3.5.3本次招标不接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投标单位。投标人须提供公告发出日期

后加盖企业公章的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及授权委托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网站查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结论相关

网页查询页（须显示查询日期和结论,查询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后，项目评审结束前）。

经查询上述单位和人员中存在失信记录的将被取消投标资格（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将在开标后

进行网上即时查询，即时查询信用结果作为最终资格审查依据）。

3.5.4根据全国检察机关的统一要求，自 2018年 8月 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停止行贿犯罪

档案查询工作，投标人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进行查询（包

括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及授权委托人行贿查询），并提供相关网页查询页（须显

示查询日期和结论,查询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后，项目评审结束前）且加盖企业公章。

经查询存在违法行为的将被取消投标资格（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将在开标后进行网上即时查

询，即时查询结果作为最终资格审查依据）。

3.6其他要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投

标；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

同时参加投标；经查询存在上述情况的将取消所有关联单位的投标资格（提供加盖企业公章

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打印页，包含“企业基本信息”和“股东及出资信

息”）。

3.7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本项目的投标单位，请于 2024年 8月 27日至 2024年 9月 2日（北京时间，

下同）登录“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www.hnggzy.net/）”，凭企业身份认证锁（CA

密钥）下载招标文件。

4.2市场主体需要完成信息登记及 CA数字证书办理，才能通过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参与交

易活动，具体办理事宜请查阅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公共服务-办事指南”专区的《新



交易平台使用手册（培训资料）》。

4.3招标文件以《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电子招标文件为准，招标人不再提供纸

质招标文件。投标人未按规定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4.4 招标文件费：0元。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4年 9月 19日上午 9:00（北京时间)。

5.2开标地点：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远程开标室（七）-2

5.3投标人须要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中将加密电子投标

文件加密上传，逾期未上传的，招标人将不予接收。

5.4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投标人无需到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参加

开标会议，无需到达现场提交原件资料。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河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页面的不见面开标大厅系统，在线准时参加开标活动并使用 CA数字证书在

规定时间进行文件解密、答疑澄清等。各投标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对本单位的投标文件进行解

密，因加密电子投标文件未能上传成功或未在规定时间内解密的，其投标将被拒绝。不见面

服务的具体事宜请查阅“公共服务-办事指南”专区的《新交易平台使用手册（培训资料）》。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

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豫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网站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郑州文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 39号出版大厦

联 系 人：徐继芳、吴茜、喻明

电    话：0371-87528181

招标代理：河南豫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3号中华大厦 19层

联 系 人：石乐、刘远勇

联系电话：0371-69092012、0371-63616905

电子信箱：hnyxwb@vip.126.com

监督单位：中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办

联系地址：郑州市中牟县商都路房产大厦



联系电话：0371-62186133

                                                    发布时间：2024年 8月 26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中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办。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郑州文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金水东路 39号出版大厦                             

   联 系 人：徐继芳、吴茜、喻明                             

   电    话：0371-87528181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豫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 CBD外环商务西七街交叉口中华大厦 19楼

   联 系 人： 石乐、刘远勇

   电    话： 69092012/63616905

   电子邮件： hnyxwb@vip.126.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